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

移送機關或

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力 106 偵 12272 偽造印文 竹北分局 蔡○穎

聲請簡易判

決

力 107 偵 2489 傷害 竹二分局 武○瑞 不起訴處分

力 107 偵 2489 傷害 竹二分局 潘○國 不起訴處分

力 107 偵 4031 駕駛業務致死 簽○ 李○勇 不起訴處分

力 107 偵 4032 駕駛業務致死 簽○ 李○勇 不起訴處分

大 106 調偵續 4 詐欺 臺灣高檢 蔡○月 不起訴處分

大 107 偵 2035 詐欺 竹東分局 周○龍 不起訴處分

名 107 偵 333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葉○宗

聲請簡易判

決

宇 107 偵 3218 妨害名譽 竹一分局 徐○晏 不起訴處分

宇 107 偵 4030 侵占 簽○ 劉○蘭妹 不起訴處分

孟 107 偵 25 妨害婚姻 竹東分局 楊○妮 不起訴處分

孟 107 偵 1556 傷害 鐵警臺北 趙○霞 不起訴處分

孟 107 偵 3955 傷害 趙○霞 范○香 不起訴處分

季 107 偵 1034 竊盜 竹三分局 江○姍 不起訴處分

季 107 偵 2184 傷害 竹二分局 江○姍 起訴

季 107 偵 2184 傷害 竹二分局 蔣○林 起訴

季 107 偵 3307 家庭暴力防治 等 竹三分局 黃○誼 起訴

忠 106 偵續 131 傷害 臺灣高檢 陳○章 不起訴處分

忠 106 偵緝 425 侵占 竹北分局 黃○傑 起訴

明 107 偵 4009 竊盜 簽○ 涂庭○ 不起訴處分

明 107 偵 4009 竊盜 簽○ 張○璞 不起訴處分

明 107 偵 4009 竊盜 簽○ 楊○銨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9037 誣告 竹北分局 林○光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9841 毀棄損壞 竹一分局 張○嘉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9841 毀棄損壞 竹一分局 傅○顯 不起訴處分

洪 106 偵 12034 詐欺 竹北分局 尤○瑋 不起訴處分

洪 107 偵 2508 侵占 簽○ 黃○志 不起訴處分

洪 107 偵 2509 偽造有價證券 簽○ 麥○璿 不起訴處分

洪 107 速偵 5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何○楫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6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盧○雄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楊○升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1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陳○熊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林○賢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3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酆志○

聲請簡易判

決



洪 107 速偵 57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鍾○信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彭○新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6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田○琚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陳○全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楊○亮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7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黃○寶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洪 107 速偵 58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蔡○進

聲請簡易判

決

純 106 偵 10666 商標法 竹東分局 呂○樺 不起訴處分

純 107 偵 4035 商標法 簽○ 邱○淳 不起訴處分

純 107 偵 4035 商標法 簽○ 新○縣政府 不起訴處分

純 107 毒偵 68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葉○瑋

聲請簡易判

決

純 107 毒偵 71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葉○傑

聲請簡易判

決

純 107 毒偵 77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邱○新 緩起訴處分

純 107 毒偵 81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黃○文 緩起訴處分

廉 106 偵 9347 毀棄損壞 等 橫山分局 羅○傑 不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1455 詐欺 簽○ 莊○宏 不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1455 詐欺 簽○ 溫○榮 不起訴處分

新 107 撤緩毒偵 59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彭○成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新 107 撤緩毒偵 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葉○峰

聲請簡易判

決

新 107 撤緩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佘煥○

聲請簡易判

決

聞 107 偵 334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

P○MSOON

RONNACHA

○

聲請簡易判

決

聞 107 偵 336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劉○鈞

聲請簡易判

決


